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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水许可〔2022〕41 号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关于金上—湖北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
工程（重庆潼南段）洪水影响评价报告

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：

根据你司关于金上—湖北±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

程（重庆潼南段）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行政许可申请（项目

编码：2022-000052-44-02-000007），我局组织专家对《金上

—湖北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（重庆潼南段）洪水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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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评价报告》进行了审查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评审意

见，现就该工程洪水影响评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。

一、项目在潼南区途径泰安镇、塘坝镇、田家镇、别口

镇，同意胜利河、塘坝河、琼江采用 10 年一遇的河道防洪

标准进行评价，三家桥水库库区管理范围确定为校核洪水位

以下区域、保护范围为校核洪水位线以上至与坝顶高程齐平

的库区范围。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，塔位基础主

柱顶面高程按照 5 年一遇进行评价。

二、原则同意建设方案的洪水影响评价结论

工程在潼南区境内线路长度约 18.5km，设计塔基数 38

基，共 1 处临河、2 处跨河、1 处跨水库，涉及河流包括：

胜利河、塘坝河、琼江，涉及水库为三家桥水库，均采用一

跨过河方案。本项目两岸塔基基础高程均高于 10 年一遇洪

水位，平面位置距离河流较远，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无工程建

设；跨越水库段两岸塔基基础高程高于水库校核洪水位，距

离水库库区较远，水库管理范围内无工程建设。因此，项目

主体工程无涉河建筑物。

本工程建设后不会对河势及河道行洪产生不利影响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项目法人应妥善处理好占地补偿等第三方合法水

事权益。

（二）工程开工前，项目法人要将施工方案报送区水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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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备案。项目法人要充分重视河道保护工作，严禁向河道内

倾倒弃土弃渣，施工完工后应及时拆除施工设施，清除弃渣

等阻碍物，确保行洪安全。

（三）工程开工后，项目法人要及时将施工放样资料报

送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，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将对工程

控制坐标在内的涉河事项进行核查。

（四）工程竣工后，项目法人应报告区水资源保护利用

中心，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将对工程控制坐标在内的涉河

事项进行全面复核；区水利局根据复核报告，参加工程项目

的综合验收。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启用。

（五）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 3 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

算。期满后，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，本行政许可决定自行失

效；若要继续建设，应重新履行行政许可手续。工程建设过

程中涉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，应按规定重新办理许可手

续。

（六）项目法人应严格按照批复的内容和要求实施。

（七）你单位应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，涉及其他部门

审批事项的，应取得相关部门同意。

附件：1. 金上—湖北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（重

庆潼南段）洪水影响评价专家评审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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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工程主要控制坐标表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
2022 年 12 月 22日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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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

- 6 -



- 7 -



- 8 -

附件 2

工程主要控制坐标表

序号 跨河塔位 所跨河流 塔位编号
国家大地 2000 坐标

X 坐标值 Y 坐标值

1 J1301 胜利河 J1301 3323081.560 572320.690

2 J1305~ZG1313 塘坝河
J1305 3324396.396 579144.930

ZG1313 3324451.507 579710.228

3 JZGG1314~JG1306 三家桥水库
JZGG1314 3324487.732 580081.775

JG1306 3324535.482 580409.853

4 J1307~ZG1318 琼江
J1307 3325135.293 581704.757

ZG1318 3325492.174 582343.866


